附件：

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基〔2009〕54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重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禁止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

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里的有关文件精神，完善管理，强化监督，在规范办学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开学临近，一些地方的部分初中学校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现象有所抬头，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严重侵害了青少年学生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干扰了素质教育的实施。

新的《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省教育厅在《转发教育部关于贯彻<义务教育法>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闽教基[2006]74号）中再次强调：“严禁举办各种名目的重点学校、重点班，加快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福建省小学学籍管理办法（试行）》（闽教基（2007）77号）第八条明确提出：“小学入学分班应采取随机分配的办法进行，不得通过任何面试、笔试等方式为学生分配班级，更不得举办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福建省普通初级中学学籍管理办法》（闽教基〔2007〕4号）第九条规定“初中班额不超过50人。学校不得以任何名义分快慢班、实验班”。为及时纠正当前部分学校存在的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错误行为，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特重申如下：

一、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公民办中小学都必须均衡编班，不得通过入学摸底考试、面试等手段，对学生进行分等次编排所谓的重点班和非重点班。学校在安排班主任和课任教师时，都必须均衡搭配；在分配班级时，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杜绝挑班、择班的行为。在安排其他教学资源时，要一视同仁，不得有所偏重。
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和省里关于规范办学行为的有关文件精神，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开展自查，加强监督和管理力度，严肃纠正学校违规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行为。

各地自查情况请于8月31日前报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福建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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